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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定远县人民政府
批准，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14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公用设施用地）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宗地位置、规划指标、起叫价、保证金及出
让年限

宗地一：编号为 CR2023-14号，位于能仁乡绿化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1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二：编号为 CR2023-15号，位于能仁乡绿化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2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三：编号为 CR2023-16号，位于能仁乡清水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4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四：编号为 CR2023-17号，位于能仁乡清水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5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五：编号为 CR2023-18号，位于能仁乡清水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6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六：编号为 CR2023-19号，位于能仁乡朱程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7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七：编号为 CR2023-20号，位于能仁乡朱程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8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八：编号为 CR2023-21号，位于永康镇黄圩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59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九：编号为 CR2023-22号，位于永康镇靠山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61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编号为 CR2023-23号，位于永康镇友爱村；其
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
风机）。出让面积为：289平方米（合0.4335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63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一：编号为 CR2023-24 号，位于西卅店镇张
庄村；其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
北至空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
公用设施用地（风电风机）。出让面积为：286 平方米

（合 0.429 亩）。规划设计条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
员会 2023 年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3〕64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二：编号为 CR2023-25 号，位于西卅店镇张
庄村；其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
北至空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
公用设施用地（风电风机）。出让面积为：289 平方米
（合 0.4335 亩）。规划设计条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
员会 2023 年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定规通字〔2023〕65
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三：编号为 CR2023-26号，位于西卅店镇；其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地
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风
机）。出让面积为：289 平方米（合 0.4335 亩）。规划设计条
件：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定规通字〔2023〕66号）规划设计条件。

宗地十四：编号为 CR2023-27号，位于西卅店镇；其四
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空地。土地
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风电风
机）。出让面积为：286平方米（合0.429亩）。规划设计条件：
依据县乡村振兴规划委员会2023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定
规通字〔2023〕67号）规划设计条件。

具体情况见下表：（详细规划指标及出让要求请在政府
网站下载并仔细阅读出让文件）

定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定自然资源公告字〔2023〕24号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愿意按项目投资要求投资的，
均可参加申请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合报
名竞买。本次出让的14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出让，不
可分割参加竞买。

（二）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不得参加报名竞买。

三、申请竞买需要提供的资料
申请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资料：1、竞买申请书；2、企业

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3、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4、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5、申请人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
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6、商业金融机构
出具的资信证明；7、竞买保证金票据；8、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四、公开出让方式
（一）出让方式
上述宗地以挂牌方式设有底价公开出让，参加竞买人报

价不达到底价不能成交。底价由定远县国有土地资产管理
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另行研究。

（二）报名和报价期限
（1）出让报名、缴纳保证金开始时间 2023年 7 月 18日 8

时；报名、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3年8月16日17时。挂牌
竞买报价开始时间 2023年 8月 7日 9时，挂牌竞买报价截止
时间2023年8月17日10时。

（2）至报名截止时间 2023年 8月 16日 17时，经审核符合
报名条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的，定
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3年8月16日17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3）报名地点和竞买资格确认地点：定远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三楼出让监管股。

（4）挂牌竞买报价、竞价地点：定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第六开标室（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六楼会议室）。

（5）挂牌出让成交结果现场公布，并与竞买人签订成交
确认书。

五、成交价款缴纳
宗地竞得人均自成交之日起 30 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

款。土地竞得人延迟交纳价款的，延迟部分按每日 1‰向出
让人交纳违约金。出让成交价即为该地块的成交地价款，土
地使用权契税及其他相关费用（不限于公告费）由竞得人另

行缴纳。
六、宗地移交方式
宗地竞得人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后，出让人 30 日内现

状 净 地 交 付 土 地 。 出 让 地 块 及 周 边 市 政 配 套 均 为 现
状。宗地内地形高程、宗地周边供水、排水、供电、道路
等基础设施均以成交时现状为准。移交宗地后如竞得
人需要平整场地、迁移（或改线）场地内管线、杆线（电
线、电缆、光缆等）等，所有费用均由竞得人承担。具体
要求详见本公告所附出让须知。规划指标详见《规划设
计条件通知书》。

七、开竣工约定
宗地自土地移交之日起 1个月内须开工建设，自开工之

日起 12个月内须全部建设完工。土地竞得人未按期开竣工
的，每延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1‰违约金。

八、其他约定
能仁乡、永康镇、西卅店镇政府负责属区宗地内征迁补

偿矛盾问题的梳理并解决处理，并协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向竞得人移交土地。其他未尽事宜以县国有土地资产管理
委员会会议纪要内容为准。

九、本次出让由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定远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承办，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地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550 4888621
联 系 人：徐梦静、程少军
邮政编码：233200
收款单位：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竞买保证金账户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 号：188760221501
竞买保证金账户二：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出让

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定远县支行
账号：20334112500100000169402
竞买保证金账户三：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号：934009010033516148

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7月17日

宗地
序号

CR2023-14

CR2023-15

CR2023-16

CR2023-17

CR2023-18

CR2023-19

CR2023-20

CR2023-21

CR2023-22

CR2023-23

CR2023-24

CR2023-25

CR2023-26

CR2023-27

出让土地
面积㎡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6平方米（合0.429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9平方米（合0.4335亩）

286平方米（合0.429亩）

规 划
用 途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主 要 规 划 指 标

容积率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建筑密度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绿地率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符合规范要求

建筑物限高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150米

出让年限（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出让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起始价(万元)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增价幅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为推行政务公开，引导公众
参与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对
滁州市滁州市展鸿置业有限公
司建设的位于南谯区荷香路北
侧、金容宫路西侧的德邻生活中
心商业工程项目调整方案进行
规划批前公示，并征求利害关系
人意见。如相关利害人有异议，
可按照下列提供的联系方式进
行反馈，或至滁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政策法规科申请听证。
详细公示内容公众可至项目建
设 现 场 ，登 录 网 站（http://
zrzyghj.chuzhou.gov.cn/）或至滁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谯分
局规划股查询查看，公示期限7
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滁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南谯分局

意 见 邮 箱 ：cznqghj@163.
com

邮寄地址：滁州市中都大道
628号；邮编：239000

公示监督电话：3518028、
3067297

联系人：陈丽、周存婉
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8月7日

德邻生活中心商业工程项
目调整方案批前公示

遗失胡心蕊《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日期：
2017年4月13日，性别：
女，编号：Q340222958，
声明作废。

遗失李浩杨《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日期：
2016 年 10 月 8 日 ，性
别 ： 男 ， 编 号 ：
P341107376，声明作废。

遗失吕玉平（身份
证 号 ：
341125196605028292）
安徽涵博健康集团医院
有限公司医疗住院收费
发票一份，发票号码为:
00057844，发票代码为:
134112061201 号，声明
作废。


